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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 N E S E 

O R I G I N A L : E N G L I S H 

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121 

财务报告和审定财务报表 

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审计委员会各项建i义的执行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1. 大会1 9 8 8 年 1 2 月 2 1日第4a/^216号决i义第7段请秘书长及联合国 

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的行政首长向大会报告为执行审计委员会以前的建议而采取的 

具体措施。秘书长关«方面的报告载于A/ 4 4 / 5 1 4号文件。 

2 . 秘书长谨向大会递交下列各有关组织和计划署行政首长的报告：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国儿童基金会（儿 

童基金会）、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和工程处）、 

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经管的自愿基金、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环境规划署）基金、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联合国大学a 

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3 .审计委员会关于开发计划署1 9 8 6年帐目的报告载有下列建议摘要： 

8 9 - 2 2 7 1 7 

联 合 国 

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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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根据报告中详述并在审计意见中概述的方法，审査会计原则、程序和控 

制措施，以提高财务报表的准确性翱资料价值. 

(b) 应发布^ (或）修订有关项目筹备和实施的指导方针，要求执行机关*开 

发计划署外地办搴处严格遵守，特别是为了防止出现牺牲质量或可行性以求增加执 

行量的情况， 

( C )应根据一 #交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批准的比较详细的两年期预算经费项目 

结构表，将"核心活动"按细目分类，并执行更严格的预算纪律。 

4 . 委员会的建议在开发计戈li署理事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作了详细讨论。鉴于 

委员会对1 9 8 6年帐目的报告而采取的行动的其他资料载于：DP/i988/5号文件 

以及预算和财务委员会在理事会1 9 8 8年6月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所作报告摘要 

( 9 8 8 / 7 8 , M 236-2 56 ̂  ) 。 

5 . 开发计戈|賸按照审计委员会报告（A/42/^5/Add, 1)所载各项建议采取 

的行动如下， 

1.会计事项 

第26段内的建议:开发计划署向各执行机构发出的关于未清偿债务记录和汇 

报标准指南应该要求公务旅费和集体培训以及购置设备等事项采用实际交货的 

概念。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 

6 . 开发计戈I谱执行了审计员关于公务旅费和集体培训的建议。购置设备的事 

项则提交理事会，理事会决定开发计划署应继续当时做法以等待外聘审计团的调查 

结果（第8a/49号决定）。审计团建议各机构外聘审计员审査上述债务记录方面 

可能发生的滥用性质^程度，于1 9 8 9年再次向审计团提出报告. 

第 4 2段内的建议:开发计划署帐户与各机构所提交报表之间的相对结存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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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距，应加以调查和调整。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 

7 . 开发计划署已加强了现行程序并向各执行机构发出订正指示.审计员在19 

87年审计报告中同意这些措施觯决了与1 9 8 7年帐户有关的问题。 

第3 0段内的建议:按照目前的安排，对实行年度财政期间的机构来说，机构 

外聘审计员的核证无法在次年6月以前得到;对于实行两年度财政期间的机构， 

审定财政报表是两年一期，因此也无法每年加以核证。 

开 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 

8 . 署长按照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8a/49号决定的要求，将此一事项提请外 

聘审计团1 9 8 8 年 1 1月的会议注意。开发计划署在行政问题（财政和预算）协 

商委员会1 9 8 8年 9月湘1 9 8 9年 3月的会议上同各机构的代表进一步作了讨 

论。对于实行年度审计程序的机构而言，已有一些改进，即1 9 8 8年帐目在审计 

委员会核证开发计划署帐目之前莸得审计通过。对于实行两年度审计程序的机构， 

委员会提i义由这些机构的审计员在两年期的第一年年尾进行一次"有限审计"。关 

于这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开发计划署向理事会1 9 8 9年6月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 

了详细报告（D:Vl98a/58)。 

第32段内的建议:由政府执行的项目的开支不经过开发计划署核查，一般不 

进行审计。 ~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 

9 . 开发计划署制订了会计、汇报湘审计订正程序，并经理事会核准（第88/ 

18号决定）。理事会还批准增拨款项来加强会计/审计领域的工作。 

第4 0段内的建议:应付/应收帐款应在发出财务报表之前仔细审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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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旅行事务科有关的帐目必须加以管制湘清算。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 

10.开发计划署已尽量增强了对应收/应付帐款的监测湘审查。在旅行事务方 

面，设立了一个工作队来清算帐目的差额.工作队已圆满完成任务。 

第4 4段内的建议:开发计划署应就预支的教育补助金、联合国往来帐户的费 

用、未结清旅费预支款和专家职务中断期间费用等项目将一般资源的结存减少大约 

$ 2 5 0 万 . 

11.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有必要肘开发计划署已采取了步骤，进行所需 

调整，以按照审计员的建议清理余额， 

第4 5(b)段内的建议,在零基余额帐户下筌发的但尚未结清支票应于负债一方 

公布，以区别于应付帐款。 

12.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开发计划«守关于I 9 8 7年帐目的审计建议, 

第4 6段内的建i义1应在开发计划署财务报表的目录中公布非消耗性财产. 

13.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在1 9 8 7年的帐目，开发计划署在财政报告中 

公布了非消耗性 财产的价值。 

第 4 7段内的建议：在总部,盘点程序未有定案，同时也未确定公布和执行的 

日期，许多外地办事处不遵守盘点程序，总都也没有负贲确保对外地办事处的行 

政设备和盘存实行监测的千事， 

14.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1 9 8 8年初总部制订了新的财产詧理程序，并 

将其列入一般行政手册内a 有形盘存记录的监测和维持现部电脑化 .自 1 9 

88年初起，制订了新的程序来维持外地办事处的盘存记录,这一任务目前由行 

政和管理事务司一名高级一般事务工作人员负: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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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段内的建议:不应将与同一第三方无关的资产和负债两抵求取净额。有 

关的项目是执行机构和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的业务资金以及应收和应付帐款. 

15.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开发计划署在其财务报表中执行了审计建议. 

第 5 7段内的建议：在作出法律决定之前,将一个国家的兑换损失记入该国的 

指示性规划数字帐。 

16.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开发计划著认为，是当时特殊情况下所能采取 

的最恰当的行动，并且是在理事会充分了解下进行的。 

2 ,方案事项 

mit应发布和（或）修订有关项目拟定和实施的指导方针，要求执行机关和 
开发卄划署外地办事处严格遵守，特别是为了防止出现牺牲质量或可行性以求增加 

执行量的情况， 

17.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 1 9 8 8年初发布了详细的指示，阐明项目拟 

定和编制项目文件的新程序.这.些新指示大大改进了项目拟定过程.采用了项 

目拟定构架后，项目拟定已正式化，项目拟定构架是作为拟定过程的一部分为每一 

项目建i义编写的文件，同样，项目文件的新形式更为强调项目产出和结果，因此 

改善了项目的拟定和执行.这不但确保更完善的项目拟定，而且促进监测执行的 

工作. 

18. 这些新指示还简化和改善项目评价和批准过程，驻地代表无杈批准的一 

切项目（超过$ 700 000)由总部项目评审委员会负»审，并由行动委员会的高 

级管理人员批准.署长步简化该过程，请总部根据项目拟定构架而不是根据 

最后项目文件进行评审，这不仅进一步强调和着重项目的拟定过程，而且还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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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使项目拟定分散化，其办法是在行动委员会根据项目拟定构架，批准了项目建议 

后，允许在外地拟定项目文件的最后定稿* 

3 •预算事项 

mit应根据一个提交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批准的比较详细的两年期预算经费项 
目结构表,将核心活动按细目分类。 

19.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开发计划署1 9 8 6年的审定财务报表开始使 

用新的表，按两年期的主要开支分类列出开发计划署核心活动的开支，这个表已提 

交理事会。有鉴于此，理事会在第88/49号决定决定暂时为开发计划署的核心 

活动保留单独的经费项目。 

建议》外地办事处或总部提出的订正分配款要求一般都得到肯定答复，认为在 

评价这种需要时，可以采取更加严格的态度. 

20. 在执行梭正职能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总部和外地办事处的开支均超 

出分配款总额，在这―^8^情况下，付出款或承付款都是用尚未到手的资金支付的， 

从而违反财务条例和细则。 

21. 开发计划署采取的行动。开发计划署指出，而理事会随后亦同意，支出 

超过分配款（而不是拨款）并不构成违反财务条例和开发计划署立法权的行为.但 

是，行政当局已展开提高预算纪律的运动，其中包括下列事项》向所有单位分发按 

核准分配款列出的开支报表、加强核正人的作用/职务、分发一份总部预算手册和 

个人计算机预算协助、在总部举办正式训练珐以及向外‧事处分发通知以改善预 

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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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联合国人口基金 

22. 审卄委员会关于人口基金 1 9 8 7年决算的报告（A/43/5/A(i(i. 7 ) 载 

有下列建议摘要： 

(ai应该按照本报告详细叙述并且在审计意见中摘要提出的一些原则来审 

査会计原则、程序和控制，以便改善财务报表的正确性和报道价值； 

0>)人口基金和开发计划署应该就有关财务和人事行政领域的个别职责说 

明的体制安排达成协议； 

( C )必须进一步阐明"行政费用"和"业务费用"之间的区别并且年年一 

贯地应用； 

预算资金的分配必须进一步符合人口基金的财务条例和细则，并且必 

须加紧管制预算的便用。 

23. 人口基金响应审计委员会报告内所载建议釆取了下列行动： 

1 .会计事项 

第 2 9 至 3 2段内的建议，收入和资产的评价；为编写财务报表，应以比 

12月的业务汇率更为接近财政期间末期市场汇率的汇率来评价美元以外货市 

的现金和投资，12月的业务汇率是以1 1月底的市场情况为依据的。 

24. 将来应当对那些不以美元为面值的资产和负债进行重新评价，以便在表内 

认明未实现的汇率捐^ 

人口基金釆取的行动 

25.人口基金同意审计委员会在关于财务报表的说明内所提出的意见，即1987 

年少报了 $ 4 5 0万。同时也同意1 9 88年的决算多报了 S 7 0万。在估计thl2 

月的业务汇率更为接近的市场汇率时，它采用了下一年1月的业务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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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3段内的建议，杂项收入： 

对于经常将执行机构和人口活动基金之间业务资金结余的款项所莸得的利 

息收入归人口活动基金所有(按照《财务条例和细则》一事，审计委员会也没 

有获得合理的保iŒo 

人口基金采取的行动 

26.人口基金同意上述意见,同时修改并重新发表关于结算1 9 8 8帐目指示, 

包括修改"资金状况"表，提供杂项收入的细目以列入业务资金所获利崽收入。据 

报正在对资金状况进行彻底核对并采取后续行动。 

笫 3 4 至 3 6段及4 1段内的建议: 

审计委员会认为，表一将三类方案支出（即联合国执行机构的支出、各国 

政府作为执行机构的支出以及人口基金担任自已的执行机构的支出)合并在 

"执行机构"一栏下。只有非政府组织的方案支出单独列出。审计委员会建议 

将每一类机构支出细分开^此外，审计委员会还建议，今后应在表一增列一 

个新的标题,以列示对往年每一类机构方案支出的调i,而不是只列出相对于本 

年度有关数字的"净额"。 

人口基金采取的行动 

27.人口基金同意上述意见，并据此修改1 9 8 8年年终决算内表一的编排 

以顺应审卄委员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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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7 至 4 1段内的建议。联合国各执行机构的方案开支。 

2 8 . 委员会无法对联合国各执行机构提出的誊本报告作出评论，因为： 

(a) 人口活动基金总部缺少说明开支情况的文件； 

(b) 对于什么是各机构年终的未清偿偾务，至今没有明确定义； 

(C)在委员会按照规定应当提出报告时，尚未收到经过审计的"资金状况"报 

告。 

由于人口活动基金和开发计划署的财务政策和程序中有关各执行机构的汇报规 

定基本上相同，并且由于开发计划署参与人口活动基金帐目的编写工作，因此委员 

会建议人口活动基金的记帐指导方针在相当程度上所仿效开发计划署的记帐指导方 

针,但有一项例外，即有关决定何者属于未清偿债务的准则问题。人口活动基金的 

帐目情况与开发计划署的情况至为类似，委员会在报告中曾对开发计划署19 8 6 

年的帐目详加评论。委员会曾经指出，目前有关汇报未清偿债务的作法并不符^执 

行原则》。关于委员会"文(C)分段提出的意见，委员会指出，尽管人口活动基金 

和开发计划署《财务条例和细则》中的财务条例第17 . 1条规定要提出经过审计 

的年度帐目报告,但这些帐目收到时已迟了几个月，而无法编入人口活动基金的财 

务报表（第3 8和 3 9段）。 

2 9 . 人口活动基金财务条例第1 7 . 1(d)条中规定，以两年期逬行财政结算的 

机构，两年期中第一年的帐目"可以是未经审计的，条件是以后要提出整个两年期 

财政期间的审计帐目"。联合国各主要执行机构大多数都以两年期为>|0在这方面, 

委员会指出，以人口活动基金和开发计划署而盲，委员会得指出对这两个组织年度 

财务报表的意MK»虽然各执行机构提出经过审计的两年期帐目报表，1E两年期中第 

一年和第二年间经过审计的两年期数字的细目却是未经过审计的（除劳工组织的审 

计报表之外），因此，人口活动基金和开发计划署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提供的数字也 

是未经审计的。有鉴于此，委员会无法对联合国各执行机构提出的开支报告提出意 

见，根据同一理由，它也无法对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终结的人口活动基金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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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提出审计意见。 

人口活动基金釆取的行动 

30. 如上所指，使委员会对人口活动基金的帐目提出意见的问题之一是"在^ 

员一会按照规定应当提出报告时，尚未收到经过审计的资金状况报告"。这项问题曾 

在 1 9 8 9年3月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财务和预算问题）第七十庙会议中加以讨 

论。釆用年度会计制度的执行机构表示有可能向审计委员会提出审卄的结算报表。 

采用两年期会计制度的机构表示，只要不大量增加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并且任何 

额外的审计费用均由人口活动基金承担，它们就同意提出有限度的两年期期中审计 

数字。另外有人提议不妨编制未经审计的年度临时帐目报表和经过审计的两年期帐 

目报表作为替代办法。这两种办法都已在理事会笫三十六届会议中提出，由其作出 

最后决定。在该届会议（1 9 8 9 年 6 月 5日至 3 0日）上，理事会认识到，只要 

联合国系统中釆用两年期审计程序的这些组织的方案开支的审计数字在审计委员会 

对这些帐目发表意见之时未曾收到，则对人口活动基金帐目的审计意见可能仍然是 

有效的。为了解决这项问题，埋事会在第89/49和89/61号决定中请执行主任 

向理事会第三十七届会议（1 9 9 0年）提出先经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査 

的人口活动基金财务条例的适当修正案。修正案将规定，从19 9 0—1 9 9 1两 

年期开始，人口活动基金的审定财务报表应每两年一次提交大会和理事会，和从19 

90年开始，审计委员会应通过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向大会和理事会提出报 

告，说明它们在每一个两年期头一年对包#管理问题在内的实质性问题进行审计审 

查所获的结果和建议。 I 

3 1 . 关于提出报表和审计安排的问题人口活动基金用来结算1 9 8 8年帐目的 

指导方针与开发计划署的指导方针相似，此外还增添了几项报表，用以详细说é各 

机构"资金状况"报告中的数字。人口沽动基金的指导方针中载有说明，提醒各机 

构在两年期的第一年中需要审计结算，并在审计后的两年期帐目报表中需要第一年 

和第二年数字的细目，以符合人口活动基金财务条例第1 7 ‧ 1条的规) ^人口活 

动基金在i 9 8 8年继续使用登记和汇报未清偿债务的准则，并按开发计划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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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使用的方式清偿债务。人口活动基金将根据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维 

持旧状，伹以严格的财务管制方式承付款项和监测债务。不过，根据未清偿债务汇 

报开支的问题仍然由开发计划署和各执行机构审査之中，而人口活动基金也将采用 

它们同意的原则和程序。此外，委员会也已将这项问题提交联合国外聘审计团、各 

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供它们审査和审议。看来为开发计划 

署的项目开支拟订的最后解决办法所推广运用到人口活动基金。 

第4 2至 4 4段内的建议，由政府执行的方案费用。 

3 2 . 政府执行的项目费用是根据汇给各国政府的"预付款"汇报的，这是表示， 

除付款和未清偿债务外，费用还包括"未清偿的预付款"（即已付或待付的预付款） 

这些预付款通常应当在各国政府提交的并有适当文件支持的季度报表下当作实际预. 

付款结清和入帐。因此，审计委员会建议未清偿的预付款不应列入经常支出的项 

目内。同时，在审计结束时，审计委员会指出，在2 7 1项政府执行和在1987 

年间有开支的项目中，人口活动基金总部只收到1 3 . 5 % 的报告。此外，规定 

作为人口活动基金各项方案的执行机构的各国政府提出的审定财务报告也没有收到 

( 第 4 2 和 4 3 段）。 

人口活动基金采取的行动 

3 3 . 为了使会计实务符合财务条例和细则，将预付各国政府的未付现款记入为 

支出的作法便因而停止。各外地办事处已获通知关于1 9 8 8年 1月 1日生效的 

新程序。此外，人口活动基金打算遵循(每当适用于人口活动基金时）理事会核 

可由政府执行的项目的会计、审计和报告程序（第88/18号决议，第4段），根 

据这种办法，对各个项目将轮流审议，而现行办法是在项目期限内对各1^项目审计 

一次而非每年加以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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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5至 4 7段内的建议 

34.审计委员会对国家政府开支的意见也适用于各非政府组织。审计委员会 

指出，根据每季度的"业务说明"记入预付款的作法并不适用，因此，实际上人口 

活动基金的帐目是将给非政府组织的预付款当作"赠款"，到年终再为它的用法提 

出说明。各非政府组织汇报人口活动基金开支的年终财务报表应由独立的审计员 

核实。在审计结束时，审计委员会指出，关于1 9 8 7年非政府组织执行的207 

个进行中项目的帐目只收到3 3份报表，其中只有3份经过审计。由于缺乏审定 

年终报表，审计委员会未能就非政府组织开支是否合理提出一事作出评论。 

人口活动基金采取的行动 

3 5 . 人口活动基金正在继续作出努力以保证能及时收到各非政府组织的审定报 

表。目前正在*拟非政府组织的正式的财政程序，并将尽早予以实施。同时， 

所将拟订的财务细则也将符合审计的需要。 

第4 9段内的建议：外地办事处费用。 

3 6 . 1 9 8 6年开始，外地办事处费用已不再列入"方案支出，，而是部分列入 

表一的一个特别标题，部分则在连续若干阶段列入行政和方案支助事务预算并照此 

列入报表一。因此，报表一所列1 9 8 6年和 1 9 8 7年的数字无法比较。 

人口活动基金采取的行动 

3 7 . 人口活动基金同意该项意见并修订了 1 9 8 7年时务报表的注释（注2 ) 

以充分反映1 9 8 6年与 1 9 8 7年相比的外地办事处费用总额，并考虑到在"方 

案支出"和"两年期行政和方案支助事务预算支出"项下的各个费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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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3 和 5 4段内的建议，应付帐款。 

3 8 . 审计委员会就年终未处理的旅费有所增加和长期拖延结清未清偿旅费债务 

的情况已达到不可忍受的地步作出评论。 

人口活动基金采取的行动 

3 9 . 开发计划署已在其旅行科设立一个工作队以便结清开发计划署和人口活动 

基金在暂记帐户内的结余。 1 9 8 8年，审计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各种适当程序 

已正在执行以保证使未结清的承付旅费得以处理，和旅费报销的核证数也已从开发 

计划署下放给人口活动基金，而对于某种旅费则下放给外地办事处。这两个新办 

法已使开发甘划署旅行事务科的工作量和未处理的旅费的件数有所减少。 

第5 5至 5 6段内的建议，信托基金帐户：由一些信托基金负担的开支超过现有的 

资金。 

4 0 . 各执行机构总共支出的信托基金支助费用不是个别公布的。 

人口活动基金采取的行动 

4 1 . 人口活动基金只是在筹足资金的基础上才接受信托基金。它正在采取严 

格的程序以避免使这些支出在整笔资金筹措之前就先支付。 

4 2 . 根据审计委员会的建议，1 9 8 8年的帐目个别公布联合国执行机构执行 

的信托基金项目的支助费用。 . 

2-开发计划署Z人口基金关系 

第 5 7至 5 8段内的建议:开发计划署与人口基金之间在财务会计和报告方面 

的关系。 

43.委员会建议人口基金和开发计划署目前根据"口头谅解"分别执行的财务、 

会计和报告程序应以书面协议正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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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基金采取的行动 

4 4 . 人口基金和开发计划署分别执行的程序已于1 9 8 8 年 6 月 1 7日以书面 

协议正式规定。委员会在其关于1 9 8 8年决算的报告中赞赏地注意到，上述协 

i 义处理了委员会在以前的报告中曾指出的几项弱点。 

3•方案支出和行政支出的描述 

第 8 7段内的建议:"行政费用"和"业务费用"之间的分别必须进一歩澄清， 

而且年年沿用。 

人口基金采取的行动 

4 5 . 关于行政费用和方案费用的描述问题，人口基金目前正设法制订准则，确 

定什么是行政费用，什么是方案费用。这方面的工作已于1 9 8 8年开始；人口 

基金认识到必须进行进一步分析，以便在制订适当有效的准则时尽量减少模棱两可 

之处。 

4 .预算事项 

第 6 8 至 7 2段内的建议:款项分配程序。 

4 6 . 委员会注意到行政和方案支助事务预算下的款项分配程序不完全符合《财 

务条例和细则》，而且使预算的执行无法受到适当的管制。 

人口基金采取的行动 

4 7 .如委员会在其1 9 8 8年报告中指出，1 9 8 8年的预算程序已根据委员 

会以前所提的建议大大改善：目前已定期印发预算款项的分配情况、员额表和一份 

摘要说明理事会核可的两年期预算的文件，作为预算管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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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 0段内的建议：顾问事务, 
4 8 . 委员会重申其建议：根据《特别i务公约》第3条的规定，不应向工作表 

现恶劣的顾问支付商定的全部酬金。 

人口基金采取的行动 

4 9 . 人口基金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后，对上述建议表示赞 

同，并向要求单位发出一项通告，指示它们不要向工作表现令人不满的顾问签发支 

付 全部鲷金的核证书。 

第 9 0段内的建议:资源使用指数。 

5 0 . 委员会在其关于人口基金1 9 8 6年决算的报告中指出，附表8公布的数 

字（到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止的未动用拨款）是计算和报告执行率或"项目支 

出率（支出除以拨款）"的基准。 

5 1 . 委员会也注意到这样使用这种资料会使人误解，因为附表8所列的拨款是 

年终拨款，这些款项在该年后半期已予减少并"改拨"到以后的年份。行政当局 

赞同这项意见，并建议采取另一种比率可能会更有意义。委员会虽然欢迎该项建 

i义，但它却指出，不论为向理事会报告而最后选出什么比率，但一定要对其定义和 

长期的^用备加注意，因为比例组成部分的改变可能会使报告的数字有显著的变动。 

人口基金采取的行动 

5 2 . 人口基金已在去年提交理事会的文件（D:Py^88/34)中，对资源的使用制 

订了新的定义。这个新的定义是： N年的实际方案支出除以理事会在 H年6月核 

可的在If年可编列为方案的全部资源。 

53.这个比例称为资源使用率，以避免与旧的执行率有任何混同。这个定义 

在提交1 9 8 9年度理事会的主要方案资源规划文件（1)1>/1989/37)中已予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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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54. 下面是儿童基金会为了执行审计委员会对儿童基金会1 9 8 7 和 1 9 8 6 

年决算的正规审计和对其1 9 8 8年决算的扩大审计所提出的建议而采取的具体措 

施《 

1. 1 9 8 7 年 审计 

第1号建议:行政当局应该大力清理其数据库，以便能够得到已完成项目 

的承付款项余额的正确数字。超出补充资金承付款项的开支的最后数额和已 

完成的由补充资金供资的项目的承付款项禾用余额应该依照1 9 8 8年执行局 

通过的核定程序入帐。今后应该密切监测已完成的由补充资金供资的项目。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55. 1 9 8 8年执行局核可了超出承付款项的开支和已完成项目的承付款项未 

用余额的入帐程序后，帐务科设立了一个高级帐务工作人员工作队，大力清理由补 

充资金供资的方案的帐目数据库。 

56. 隨着儿童基金会1 9 8 8年帐目截止，这个工作队完成了任务。依照执 

行局政策，将向1 9 8 9年执行局报告这些余额的数字，供其采取行动 

1989 / A B / L . 12)。 

第2号建议:应该审査各项书面政策和程序，以便确保就如何在会计记录 

中处理所有各种捐款（即来自各国委员会的捐款、供仍未得到执行局批准的项 

目之用的捐款和超出项目总费用的捐款）提供具体和清晰的指示。 

儿童基金会釆取的行动 

57. 儿童基金会已编写一份内部政策文件，就如何记录收入提出具体的指示 

(第31号财政通知），因此如何在会计记录中处理各种捐款的问题已不再含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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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号建议:行政当局应该认真计划采取统一格式的捐款协定/认捐信件， 

以便对捐款者关于认列收入的时间的意向有一致和统一的了解。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5 8 . 已采取统一格式的捐款/认捐信件，供所有全国委员会捐款使用。关于 

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捐款的具体标准载于上述第3 1号财务通知，依照儿童基 

金会政策和程序，根据这些标准来决定记录收入的方式。 

第4号建议:行政当局应该审査重新评价应收捐款的政策，以便确保应用 

重新评价程序方面的一致性和符合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5 9 . 已审査重新评价应收捐款的政策，以便确保一致性和符合一般公认的会计 

原则。 

2 . 1 9 8 6年扩大审计 

第1号建议:行政当局应当改善题为"儿童基金会补充资金政策的更新" 

的文件（E/工c:Eî>a988/L 2 和 A â d . 1)，以便就补充资金提供全面的政策、 

程序和做法说明，从而成为执行局作出决策时的实质性基础。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6 0 . 上面提到的文件目的在总结有关补充资金财务管理的政策和程序。这些 

文件由另一份题为"儿童基金会补充资金筹措政策、程序和做法"的文 # a ^ C E F / 

1989/工.2)予以增补，这份文件概述由补充资金供资方案的方案方面的管理政策 

和程序。这份文件将提交 1 9 8 9年执行局届会。这两份文件合在一起便全面 

说明了执行局就补充资金所将采用的政策、程序和做法。 



A / 4 4 / 5 4 4 

C h i n e s e 

P a g e 1 8 

第2号建议:儿童基金会总部的司际工作组应当从1 9 8 7年开始，积极 

重新审査关于由补充资金供资方案和项目的程序、方案规划和执行问题。审 

计委员会强烈促请工作组立即处理下列两大问题：超出承付款额的支出和超出 

已完成项目支出的捐款的处置。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61. 在司际工作组讨论之后，已就超支问题和超出巳完成项目支出捐款问题所 

应釆取的政策和程序作成建议提交1 9 8 8年执行局届会（参看E_/ICE:F/1988/ 

丄.2和Add. 1 , 第 1 4段）。这些政策和程序已莸执行局核可。 

第3号建议:行政当局应当立即制订并实施一套规定明确的、内部一致的 

程序，以确保实现关于补充资金收入的会计政策的目标。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62. 儿童基金会审查了各项程序，以碉保一贯性。这些程序将归并载入定于 

1 9 8 9年印发的《儿童基金会会计手册》第一卷，上述第3 1号财务通知便是 

在这个过程中印发的。 

第4号建议:作为短期措施，儿童基金会帐务科应当审査财务科的捐款记 

录，尤其是补充资金掐款记录。作为永久措施，目前由财政科进行的一切会 

计工作应当转到帐务科。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63. 帐务科现在定期审查财务科的捐款记录这项分析再由内部审计处予以审查。 

财务管理司的员額结构已予审查和重定，以加强补充资金收入的记录，并确保管制 

办法井然有序。 

第5号建议：应该对关于由补充资金供资项目的行政费用的回收率及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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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回收的政策和做法加以审査，以便确保做法与政策相一致并确保这一政策能 

够清楚反映出执行局的意向.同样地，政策执行的准则和指示必须清楚明确， 

以避免误解。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64. 已经审査政策和程序，以确保与执行局政策相一致。这些将归并载入定 

于 1 9 8 9年印发的《会计手册》第一卷。 

第6号建议:必须加强对项目员额，不论是行政或项目支助员额的管制。 

审计委员会支持行预咨委会的立场，即执行局必须对所有关于行政或项目支助 

的员额保持具体和直接的控制，而不论其资金来源。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65. 已经加强对项目员額的管制。所有项目员额必须由预算规划和审査委员 

会审査与核可，儿童基金会总部的项目员额已在两年期预算文件内详细报告給执行 

局。 

第7号建议:应该改进监测方案活动的系统，以便确#方案获得有效的执 

行。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66. 经由执行儿重基金会计算机化外地系统内称作全球外地支助系统的方案管 

理模式，已经加强监测方案活动的系统。 

第8号建议:行政当局必须作出计划，修订其预算手册，并就修订费用中 

心"未支配储备金"的定义和使用发出预算指示，以便促进对未支配储备金的 

预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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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67. 预算科已印发一份指示，清楚说明称作"未支配储备金"的费用中心的定 

义和使用。 

第9号建议:儿童基金会采购和装配中心应该改进其采购、付款和库存管 

理制度，以确保能够： 

(a) 付给供应商正确的款额和立即收回多付的款项； 

( b ) 禁止还未收到货物就付款； 

(C )对库存物品作出适当的估价； 

(d) 准确定处理贸易折扣，并在帐目中给予适当的处理； 

(e) 遵循正当的取决程序； 

if)将质量管制的贵任指派给一个特定的办公室，要求该办公室就不合格 

货品的处置作出具体的建议； 

(g)在供应品发放时有适当的帐单。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68. 1 9 8 8年期间，对釆购装配中心的政策和程序作了彻底的审査，结果 

对采购装配中心发出了一项全面会计指示。此外，中心也开始重订其采购和库存 

管理制度。 

第10号建议:受审计的儿童基金会外地办事处应该改进对方案执行的监 

测和管制，特别是在监测现金提支和基本援助清单方面以及使预支给政府的款 

项合法化的手续方面，以便确保： 

(a) 现金提支不会超支或误支； 

( b ) 现金提支按照基本援助清单各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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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现金提支的情况报告同现金援助报告相核对。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69. 已指示所有儿童基金会外地办事处审査和改进它们关于方案执行、现金提 

支和基本援助清单的内部程序。 

第 1 1和 1 2号建议:贺卡业务应该改进其采购制度和会计管理，以便确 

保：接受的送货都通过严格的质量管制,记录应收项目和库存时能够依照正当 

的取决程序，记录销售和报告可疑的帐目时都能够遵循合理'的合计原则。同 

样地，贺卡业务务必注意所进行的活动都获得授权，而且与全国委员会签署的 

协定背道而驰。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70. 依照儿童基金会财务条例12. 1,执行主任为贺卡业务制定了一奢财务细 

则，以确保有适当的程序和管制。贺卡业务也拟订了揞施，以确保所有贺卡业务 

活动在进行前都已获«权。 

第 1 3号建议:儿童基金会日内瓦办事处应改进其付款制度和预算控制， 

确保维持一个适当的制衡制度，并确保儿童基金会《财务条例和细则》获得充 

分的遵行。 

儿童基金会采取的行动 

71. 日内瓦办事处已审査其程;？，碉保儿重基金会《财务条例和细则》获得充 

分的遵行。 

3 . 1 9 8 6年正规市计 

72. 对儿童基金会1 9 8 6年帐目的正规审计产生了许多建议。其中最重要 

的一些建议在1 9 8 6年扩大审计时得到重申，即上文第6 0 至 7 1段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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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 原来的 1 9 8 6年审计所提出的其他建议和儿童基金会所采取行动的摘要， 

可参看另一份文件，其标题为"就儿童基金会1 9 8 6年决算的扩大审计期间所提 

出的问题的后继行动向行政和预算间题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报告"（:El/iCEîyi989/ 

AB/L. 3 )。 

D‧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7 4 . 审计委员会对«救济工程处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终了年度的财政决 

算（ A / ^ 4 3 / 5 / A d d . 3 )进行了审计，并提出下列两点建议摘要： 

(a) 应修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财务条例和细则，使之配合现行的会计政策； 

(b) 应在与所有基金、普通基金和黎巴嫩紧急基金有关的资产负债表的说明内 

列明应收现金捐助的现款（年终已认捐而未缴付的捐款）。 

7 5 . 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已执行上述两项建议。（a)项建议方面，行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1 9 8 8 年 1 2 月 1 9日给秘书长的信（ A C / 9 5 5 )已核可作出必 

要修改，随后即颁布财务条例的修正。（b)项建议已按照"1 9 8 7年决算一一对 

财务报表1 ( B )的说明"的更正予以执行。到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为止收到的 

捐款均列明在修改后的说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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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7 6 .对审计委员会有关训研所报告（ A / 4 3 / 5 / A ( i ( i . 4第 1 0 — 3 0段）提出 

的问题，已釆取下列纠正行动： 

(a)特别用途补助金项目的财务管理： 

H本项目的主要意见还是同特别用途补助金项目缺乏财务管理的问题有关， 

其中大部分原因是，训研所没有执行机构地位，无法在每一项目的开始就 

获得开发计划署筹供的资金，因此，执行主任在1 9 8 8年为训研所力争 

执行机构地位（但未争取到）。目前，执行主任得到发展和国际经济合 

作总干事及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的支持，再度着手解决这项问题。从它们 

的回复中看来，训研所要被任命为开发计划署的执行机构之前，首先必须 

由大会第四十四届审议这项问题； 

a到 1 9 8 7年 1 2月 3 1日为止未清偿的债务已予以审核和纠正； 

(b)项目的监督和执行：审计委员会报告第1 5 — 2 0段提到的项目首先必须 

停止，再谈完成问题。至于何时可以提出最后报告，无法从前任负责项目的特别 

研究员处得到有约束力的保证。执行主任不得不作出上述决定，以结束对捐助者 

和训研所均不好处理的情况。目前采用的规划方式能避免再度发生这种问题； 

(C)现金管理：联合国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厅代表训研所处理现金管理工作, 

该处已通知训研所说，已结清拖延的银行往来调节表和现金收据； 

(d)专家和顾问：本项目提出的意见主要是关于雇用程序及专家和顾问的健康 

检查。按照事权分散的程序，本报告提到的拖延不久将取消，特别是，已解决了 

训研所/开发计划署设在罗马的小能源中心。这样一来，也能同时解决部分不遵 

守健康检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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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77 .关于审计委员会对难民专员办事处1 9 8 7年终了的帐户向大会提出的报 

告（V43y^5/Ad(i. 5)第6段所作建议的执行情况，业已采取下列行动: 

(a) 建议(a)H和a:正在执行建议H。 关于建议《，如果事先获得政府 

同意，一般毋须联合检査； 

( b ) 建议(aXE)和歸：执行中； 

( C )建议 ( b ) :执行中； 

(d) 建议(c):第一句的建议涉及项目监督问题，下文建议(f)正概括地予以 

处 堙 。 1 9 8 8年和 1 9 8 9年初在有关国家签署了协定。难民专员办事 

处对于在该国的采购也作出了很大努力，而且正在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e) 建议(d):正与各执行机构肯定地締结筹资安排。关于对项目和机构 

的监测所采取的措施，参看下文建议(:f)。 为了加快通迅速度，日内瓦与2 6 

个外地办事处之间已采用电子邮传。目前主要是在偏远地区的7 0个外地办 

拳处正通过无线电,其分处联系； 

(«建议(e):已大大加强了难民专员办事处的项目规划工作。在规划过 

程中各外地办事处和总都各区域局正得到日內瓦的技术文助处祁方案管理处的 

协助。通过列入财务管^和资料系统的定期监测报告，每年对项目进行三次 

审査。此外， 1 9 8 7年 7月成立的业务活动审査特设委员会继续在选定的 

一些国家进行方案审查，以确定是否需要变更，改进或改组.在这个范围内, 

业务活动审査小组在1 9 8 7 / 8 8年对]1 G个国家派遣了特派团，持续进 

行的区域讲习班和其他训练活动目的是向各级的管理员提供必要的技能。已 

大大增加了培训预算; 

(g)建议(f):已加强了项目监督，监测;正在逐步执行财务管理和资料系 

统，这个电脑化系统是以统一简化的项目申报要求为根据，将可以大大促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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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和外地的项目祁财务监督。正对上述的规划程序进行大规模的培训活动， 

这些活动也着重项目监测； 

(H) 建议(g):已执行该建议； 

(i) mm-.在1 9 8 8年 1 2月的一次审计访问期间，审计员再次处理 
该问题。他们在 1 9 8 9 年 1 月 2 7曰的一封管理信件中的建议已获执行； 

(J)建议(i):目前正进行权力下放的监测由于捎助者不能确定在不久的 

将来提供其余的捐助，所以必须注销实物捐赠余额; 

(k )建议 ( j ) :对于顾问服务颁布了行政指示； 

(I) 建议(k)H:为了切实保管支票，已加强了保管安排； 

( m )建议为了保证支票和收据凭单的有效使用，已设置了监督登记 

册； 

(n)建议(k)曰：依照建议正在编制银行核对表； 

(0)建议(k)(^：通过参考现已订正的有关参考出版物，可以确定银行机构 

的信誉； 

(P)建议(1 )H:难民专员办事处已提请各外地办事处必须向难民专员办爭 

处总部提交完整清单，如有不遵守情况，将发出瞽告； 

( q )建议 U U :难民专员办事处遵守这项建议. 

0.联合国环境署 

78.环境规划署指出，审计委员会表示他们以前的建议不是已给完满觯决就是 

已在本份报告（A/43/5/A(id. 6)中提及，环境规划署已采取了必要行动处理 

审计委员会在历年报告、包括本份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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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 

79. 执行主任已仔细审査了 A / 4 3 / 5 / A ( i d . 8号文件所载报告。他想告诉大 

会，即使在报告提出之前，他已对应该釆取补救行动以避免审计员重复提出对生境 

适用的意见作出必要指示. 

80. 关于第6 1段至6 5段，拨款通知现在都严格列在所有的资金来源项下。 

在管理涉及使用预算外资源的当地筹措拨款通知方面虽然有较大的伸缩性，要求核 

证人在没有书面根据时不应核定缺乏或超过现有拨款的任何开支. 

81. 关于第165至168g:,生境的工作人员在1 9 8 8年1月1日以前（除产 

假之外）都不由一般临时助理人员支付。 

82. 其他工作人员，即纯粹协助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会前文件的最后 

打字、翻译和分发而征聘的会议事务工作人员，是根据日内瓦会议事务部这方面的 

批准书由会议临时助理人员支付. 

工.联合国大学 

83.下列具体措施是联合国大学为执行审计委员关于其1 9 8 7 年 1 2 月 3 1 

日终了的财务报告和审定财务报表的报告（A/43/5)所载建议而釆取的： 

(a)联合国大学在这个期间接纳了三个外聘审计团。该团核实有关会计记录 

的大部分建议都已执行并已编入1 9 8 7 年 1 2 月 3 1日终了期间的财务报表. 

应该补充，大学与联合国总部会计司密切协调随时记入会议记彔和編制财务报表， 

以确保釆用联合li系统使用的财务报告标准和会计政策和程序； 

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巳甶联合国投资安员会在1 9 8 8 年 5 月 审 査 . 该 

^员的意见和建议经联合国大学理事会审査后接受.理事会认为这些都是极其重 

要的问^，对大学的未来发展也有深远影《RI,因此促请校长与秘书长共同探究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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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管理的投资組合的问题，促使大学能够保护其固定资产的真正价值，在可 

能时确保这些资产在充分创收的同时继续增长。这个问题目前正同秘书长计论， 

以期建立联合国大学投资的最适当体制安排，并铊记大学的具体需要； 

(C)关于校长有杈在不超过核定预算总额范围内将一个项目的资金转用于另一 

项目的间题，联合国大学理事会财政和预算委员会在1 9 8 8年 1 2月会议上审査 

关于不损害大学方案活动有效运作情况下对分配资金权开始实施一些预算控制的各 

种可能性，这个问题将由委员会于19 8 9年7月即将举行的会议进一歩审査， 

以便将关于本问题的建i:î[^同联合国大学1990-1991两年期方案和预算草案交付 

理事会作最后决定； 

(a)按照审计员的建议，现在已釆取必要的步骤，加速修订和完成方案规划、 

执行、监测和评价等各项程序，以期尽快设立项目管理制度； 

84.校长希望对审计委员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因为它们对改进大学效 

率、管理、财务经管责任和预算管制大有助益. 




